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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 

 

根据《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规定》

等制度规定，结合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改革发

展建设实际，制定本授权决策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授权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促进经理层依法行权履职，提高决策效

率，确保决策质量，增强公司发展活力，公司董事会将部分职权授予其他治理主

体行使。 

二、授权对象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将部分职权授予董事长、总经理等治理主体行使。

公司非由董事组成的综合性议事机构、有关职能部门等机构，不属于法定的公司

治理主体，不得承接决策授权。 

三、权限划分标准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结合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需要，确定权限划

分标准。 

四、具体事项 

董事会决策事项及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清单。 

五、行权要求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总经理的决策事项，公司党委一般不作前置研究讨论，



应当按照公司“三重一大”决策管理规定、相关议事规则等进行集体研究讨论，

不得以个人或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作出决策。 

对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事项，董事长应当召开专题会集体研究讨论。遇到

特别重大决策事项或者重大争议等特殊情况，董事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将审议

事项提交董事会决策。 

对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事项，总经理应当召开总经理办公会集体研究讨论。

决策前一般听取董事长意见，意见不一致时暂停上会。董事长可以列席总经理办

公会。相关决策事项特别重要（存在重大争议）或总经理认为有必要时，可提交

董事会决策。 

六、授权期限 

本次董事会授权期限最长不得超过本届董事会剩余任期，授权期限届满，自

然终止。 

七、变更条件 

董事会每年度对授权决策方案进行统一调整或根据实际需要实时调整。发生

以下情况，董事会应当及时进行研判，必要时可对有关授权进行变更： 

（一）授权事项决策质量较差，经营管理水平降低和经营状况恶化，风险控

制能力显著减弱； 

（二）授权制度执行情况较差，发生重大越权行为或造成重大经营风险和损

失； 

（三）现行授权存在行权障碍，严重影响决策效率； 

（四）授权对象发生调整； 

（五）董事会认为应当变更的其他情形。 

授权对象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建议董事会收回有关授权。 

八、相关责任 



董事会是规范授权管理的责任主体，对授权事项负有监管责任，授权决策事

项出现重大问题，董事会作为授权主体的责任不予免除。授权对象应当本着维护

公司合法权益的原则，严格在授权范围内作出决定，忠实勤勉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坚决杜绝越权行事。建立健全报告工作机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行权情况，重要

情况及时报告。董事会秘书协助董事会开展授权管理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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